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医改办〔2018〕8号 

 

 

三明市医改办关于开展“健康三明”体系 

建设（慢性病一体化管理）工作 

绩效考核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改领导小组，市医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 

根据省卫计委、医保办《关于印发福建省Ⅱ型糖尿病一体化管

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卫基层〔2017〕148 号）、省卫计委《转发

国家卫计委关于做实做好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卫

基层函〔2018〕20 号），为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落实，进一步

提升总医院体制下基层慢性病防治管理水平，促进医疗服务行为从

“以疾病治疗为中心”向“以健康管理为中心”转变，逐步提高居

民健康水平，经市医改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在全市开展“健康三明”

 — 1 — 





附
件
 

 

“
健
康
三
明
”
体
系
建
设
（
慢
性
病
一
体
化
管
理
）
 

20
18

年
度
绩
效
考
核
评
分
标
准
 

 

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（
一

）
组

织
管

理

（
12

分
）
 

1.
成

立
公

共
卫

生
服

务
工

作
机

构
，
建

立
相

应
工

作
机

制
 

①
成

立
相

应

的
慢

性
病

管

理
工

作
领

导

小
组
 

3 

①
有

成
立

基
本

公
共

卫
生

服
务

项
目

领
导

小
组

与
慢

病
管

理
技

术
指

导
组

得
1
分

，
未

成
立

领
导

小
组

扣
0.
5
分

，
未

成
立

技
术

指
导

组
扣

0.
5
分

；
 

②
县

、
乡

两
级

成
立

精
神

卫
生

工
作

领
导

小
组

或
制

订
部

门
协

调

机
制

，
且

本
年

度
内

至
少

召
开

过
2
次

工
作

协
调

会
议

的
，

得
2

分
，

未
成

立
工

作
领

导
小

组
或

制
订

协
调

机
制

且
未

召
开

有
关

会

议
的

，
扣

2
分

；
其

他
情

况
，

每
少

1
个

乡
镇

（
街

道
）

扣
0.
5

分
，

扣
完

为
止

。
 

查
阅

相
关

文
件

资
料
 

 

②
制

订
相

应

的
慢

性
病

管

理
工

作
制

度
 

3 

①
有

制
定

基
层

高
血

压
防

治
管

理
制

度
、

Ⅱ
型

糖
尿

病
一

体
化

管

理
工

作
方

案
，

得
1
分

；
 

②
工

作
方

案
中

有
设

置
具

体
工

作
流

程
的

，
得

0.
5
分

；
 

③
工

作
方

案
中

有
明

确
建

立
高

血
压

、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双
向

转

诊
制

度
的

，
得

0.
5
分

；
 

④
有

指
定

专
人

负
责

基
层

高
血

压
防

治
管

理
工

作
的

得
0.
5
分

；
 

⑤
将

高
血

压
防

治
管

理
与

Ⅱ
型

糖
尿

病
一

体
化

管
理

工
作

纳
入

年
终

考
评

的
，

得
0.
5
分

。
 

查
阅

相
关

文
件

资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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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③
建

立
县

、

乡
、
村

三
级

慢

性
病

管
理

网

络
 

2 

①
有

建
立

基
层

高
血

压
防

治
与

Ⅱ
型

糖
尿

病
防

治
质

控
网

络
的

，

且
每

季
度

均
有

组
织

至
少

1
次

的
专

科
医

生
下

基
层

指
导

的
，

得

1
分

，
未

建
立

基
层

高
血

压
防

治
与

Ⅱ
型

糖
尿

病
防

治
质

控
网

络

的
此

项
不

得
分

，
已

建
立

质
控

网
络

但
医

生
下

基
层

指
导

工
作

次

数
不

达
标

的
，

每
缺

少
一

次
扣

0.
5
分

，
1
分

扣
完

为
止

；
 

②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
设

有
精

神
专

科
医

院
或

至
少

一
所

综
合

医
院

中

设
立

了
精

神
科

的
，
得

1
分

，
未

按
要

求
设

置
的

，
此

项
不

得
分

。 

①
查

阅
下

基
层

指
导

的
相

关
资

料
（

有
图

片
的

需
注

明

日
期

）
 

②
查

阅
相

关
资

料
 

 

④
开

展
专

题

健
康

宣
传

工

作
 

2 
有

开
展

各
种

形
式

慢
性

病
健

康
教

育
与

健
康

促
进

宣
传

活
动

得
2

分
。
少

一
种

形
式

的
健

康
教

育
宣

传
活

动
扣

0.
2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； 

查
阅

宣
传

资
料

；
查

看
宣

传

栏
及

健
康

教
育

知
识

讲
座

内
容

。
宣

传
形

式
包

括
：
电

视
、
微

博
、
微

信
、
宣

传
海

报
、
宣

传
手

册
、
健

康
教

育

处
方

等
，

健
康

教
育

形
式

有
：
集

体
教

育
，
包

括
小

组

教
育

和
大

课
堂

教
育

；
个

体

教
育

，
指

高
血

压
、
糖

尿
病

教
育

者
与

患
者

进
行

一
对

一
的

沟
通

和
指

导
，
适

合
一

些
需

要
重

复
练

习
的

技
巧

学
习

，
如

自
我

测
血

压
、
自

我
注

射
胰

岛
素

、
自

我
血

糖

监
测
（
SM
BG

）
；
远

程
教

育
，

通
过

手
机

或
互

联
网

向
糖

尿
病

患
者

传
播

糖
尿

病
自

我
管

理
健

康
教

育
相

关
资

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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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⑤
落

实
强

制

医
疗

、
“

三
无

人
员

”
、
肇

事

肇
祸

的
严

重

精
神

障
碍

患

者
治

疗
经

费
 

2 

落
实

在
各

级
各

类
精

神
专

科
医

院
（

综
合

医
院

精
神

科
）

住
院

患

者
救

治
救

助
正

常
结

算
后

所
欠

费
用

，
得

2
分

，
每

少
10
%扣

0.
5

分
，

扣
完

为
止

。
 

各
级

各
类

精
神

专
科

医
院

（
综

合
医

院
精

神
科

）
反

馈

的
欠

费
情

况
 

 

（
二

）
健

康
管

理

（
28

分
）
 

2.
开

展
家

庭
医

生
签

约
服

务
 

①
团

队
组

建

与
政

策
制

定
 

2 

①
完

成
家

庭
医

生
签

约
服

务
团

队
组

建
工

作
的

，
得

1
分

，
未

组

建
的

，
此

项
不

得
分

；
 

②
已

制
定

具
体

的
一

体
化

管
理

服
务

包
，

且
服

务
包

有
普

通
服

务

包
与

个
性

化
服

务
包

两
种

的
，
得

1
分

，
未

制
定

的
此

项
不

得
分

，

已
制

定
但

内
容

不
齐

全
的

扣
0.
5
分

。
 

查
阅

相
关

文
件

资
料
 

 

②
签

约
与

履

约
情

况
 

6 

①
对

辖
区

内
已

纳
入

健
康

管
理

的
高

血
压

患
者

和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开
展

（
一

体
化

管
理

服
务

包
）

签
约

服
务

，
签

约
率

≥
80
%，

得
2
分

，
签

约
率

未
达

80
%的

，
每

下
降

1
个

百
分

点
扣

0.
5
分

，

2
分

扣
完

为
止

；
 

②
抽

查
高

血
压

、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已
签

约
对

象
的

履
约

情
况

，

履
约

率
达

10
0%

的
，

得
2
分

，
发

现
1
人

履
约

不
到

位
的

，
扣

1

分
，
2
分

扣
完

为
止

；
 

③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通
过

一
体

化
慢

病
管

理
服

务
包

管
理

比
例

≥
25
%的

，
得

2
分

，
低

于
25
%的

，
此

项
不

得
分

。
 

〔
计

算
公

式
：

Ⅱ
型

糖
尿

病
患

者
通

过
一

体
化

慢
病

管
理

服
务

包

管
理

的
比

例
（
%）

=辖
区

内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通
过

一
体

化
慢

病

服
务

包
管

理
的

人
数
/辖

区
内

确
诊

的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的
人

数

×
10
0%

〕
 

①
查

阅
各

机
构

一
体

化
签

约
服

务
包
 

②
随

机
抽

取
高

血
压

、
Ⅱ

型

糖
尿

病
患

者
健

康
档

案
各

20
份

进
行

核
查

，
并

通
过

现
场

或
电

话
核

实
履

约
情

况
。
 

③
根

据
信

息
系

统
和

报
表

计
算

健
康

管
理

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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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3.
开

展
健

康
扶

贫
工

作
 

①
政

策
知

晓

情
况
 

2 
建

档
立

卡
贫

困
人

口
签

约
知

晓
率

达
10
0%

得
2
分

，
未

达
10
0%

，

此
项

不
得

分
。
 

①
查

阅
各

机
构

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人
口

签
约

台
账
 

②
随

机
抽

取
建

档
立

卡
贫

困
人

口
10

份
进

行
核

查
，

并
通

过
现

场
或

电
话

核
实

履
约

情
况

。
 

 

②
签

约
与

履

约
情

况
。
 

4 

①
建

档
立

卡
贫

困
人

口
签

约
率

（
应

签
尽

签
）

达
10
0%

得
2
分

，

未
达

10
0%

，
此

项
不

得
分

；
②

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人
口

履
约

率
达

10
0%

，
得

2
分

，
未

达
10
0%

，
此

项
不

得
分

。
 

 

4.
基

层
信

息
化

建
设

情
况
 

①
信

息
互

联

互
通

情
况

。
 

1 
实

现
一

体
化

的
村

卫
生

所
要

实
现

基
层

卫
生

信
息

系
统

全
覆

盖
，

且
实

现
县

乡
村

医
疗

、
公

共
卫

生
信

息
互

通
共

享
，

得
1
分

。
 

查
阅

相
关

文
件

资
料

，
并

结

合
实

地
考

察
情

况
。
 

 

②
居

民
健

康

管
理

平
台

建

设
情

况
。
 

2 

①
辖

区
内

所
有

基
层

医
疗

卫
生

机
构

（
指

社
区

卫
生

服
务

中
心

和

乡
镇

卫
生

院
）

均
已

配
备

“
健

康
一

体
机

”
，

配
备

率
达

10
0%

，

得
1
分

，
少

一
家

扣
0.
3
分

，
1
分

扣
完

为
止

；
 

②
已

纳
入

一
体

化
管

理
的

村
卫

生
所

及
医

养
结

合
服

务
站

“
健

康

一
体

机
”

配
备

率
达

50
%，

得
1
分

，
每

降
低

5%
扣

0.
3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阅

设
备

购
置

台
账

，
现

场

查
看

设
备

配
备

与
使

用
情

况
。
 

 

③
健

康
三

明

AP
P
普

及
应

用

情
况

。
 

2 

健
康

三
明

AP
P
分

为
医

疗
服

务
云

、
个

人
健

康
云

，
分

别
服

务
基

层
医

生
、

民
众

。
 

①
医

疗
服

务
云

AP
P
注

册
使

用
医

生
占

参
与

家
签

团
队

医
生

总
人

数
比

例
达

50
%，

得
1
分

；
 

②
以

基
层

医
疗

机
构

为
阵

营
，

面
向

群
众

切
实

做
好

个
人

健
康

云

AP
P
普

及
应

用
，

个
人

健
康

云
AP
P
注

册
使

用
人

数
占

该
辖

区
常

住
居

民
数

比
例

达
5%

，
得

1
分

。
 

以
健

康
三

明
系

统
平

台
导

出
实

际
数

据
为
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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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5.
管

理
培

训
情

况
 

①
开

展
高

血

压
、
Ⅱ

型
糖

尿

病
管

理
培

训

全
覆

盖
 

5 

①
20
18

年
6
月

30
日

前
完

成
辖

区
内

基
层

医
疗

卫
生

机
构

所
有

医
生

（
含

村
医

）
、

公
卫

人
员

通
过

《
国

家
基

层
高

血
压

防
治

管

理
指

南
》

在
线

学
习

和
测

试
，

并
获

得
培

训
证

书
的

得
1
分

，
每

缺
少

1
人

扣
0.
2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②
有

开
展
《

国
家

基
本

公
共

卫
生

服
务

规
范
（

第
三

版
）
》
、
《

基

层
高

血
压

防
治

管
理

指
南

（
20
17

）
》

、
《

国
家

基
层

糖
尿

病
防

治
管

理
指

南
》

培
训

，
得

2
分

，
缺

一
种

培
训

内
容

扣
1
分

，
2

分
扣

完
为

止
；

培
训

对
象

包
括

辖
区

内
所

有
的

基
层

医
疗

卫
生

机

构
的

，
得

2
分

，
缺

1
家

扣
0.
3
分

。
 

①
登

录
国

家
心

血
管

病
中

心
官

方
网

站

（
ww
w.
nc
cd
.o
rg
.c
n）

，

进
入
“

国
家

基
本

公
共

卫
生

服
务

项
目

基
层

高
血

压
管

理
办

公
室

”
在

线
培

训
平

台

查
阅

查
阅

有
关

文
件

、
资

料
。
 

②
查

阅
有

关
文

件
、

资
料

。

培
训

资
料

包
括

有
培

训
通

知
、签

到
表

、教
材

或
课

件
、

小
结
(含

照
片
)等

。
 

 

②
开

展
精

神

科
医

师
培

养
 

2 

每
10

万
人

口
精

神
科

执
业

（
助

理
）

医
师

数
量

不
低

于
3.
8
名

。

其
中

：
 

①
每

10
万

人
口

精
神

科
执

业
（

助
理

）
医

师
数

量
达

标
的

，
得

1

分
。

每
10

万
人

口
少

0.
1
名

扣
0.
2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；
 

②
接

受
20
18

年
精

神
科

医
师

转
岗

培
训

任
务

，
得

1
分
,未

接
受

的
全

扣
。
 

查
看

内
页

资
料
（

需
提

供
相

关
文

件
，
有

资
质

医
生

证
明

材
料

）
 

（
县
（

市
、
区

）
共

有
精

神

科
执

业
（

助
理

）
医

师
人

，

每
10

万
人

口
精

神
科

执
业

（
助

理
）

医
师

名
；
20
18

年
计

划
转

岗
培

训
人

，
实

际

接
受

培
训

人
。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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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6.
免

费
送

药
服

务
落

实
情

况
 

基
层

医
疗

机

构
主

动
为

已

管
理

的
高

血

压
、
Ⅱ

型
糖

尿

病
患

者
免

费

配
送

基
本

药

物
。
 

2 

①
辖

区
内

所
有

基
层

医
疗

卫
生

机
构

（
指

乡
镇

卫
生

院
、

社
区

卫

生
服

务
中

心
）

和
已

纳
入

一
体

化
管

理
50
%的

村
卫

生
所

及
医

养

结
合

服
务

站
主

动
为

辖
区

已
管

理
高

血
压

、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提

供
门

诊
特

殊
病

种
基

本
药

物
的

，
得

1
分

，
未

提
供

此
服

务
的

该

项
不

得
分

；
 

②
按

规
范

化
管

理
要

求
送

药
到

位
，

得
1
分

，
发

现
1
人

未
规

范

送
药

扣
0.
3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阅

免
费

领
取

特
殊

病
种

基
本

药
物

相
关

资
料

，
随

机

抽
查

5
份

不
失

访
档

案
，
通

过
电

话
核

查
。
 

 

（
三

）
管

理
效

果

（
60

分
）
 

7.
开

展
疾

病
筛

查
工

作
 

①
疾

病
筛

查

情
况
 

3 

每
年

免
费

为
辖

区
内

35
岁

及
以

上
常

住
居

民
测

量
1
次

血
压

与

血
糖

进
行

筛
查

，
筛

查
率

达
80
%以

上
，

得
3
分

，
每

减
少

1
个

百
分

点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
〔
筛

查
率
=辖

区
内

35
岁

及
以

上
常

住
居

民
至

少
测

量
1
次

血
压

和
血

糖
的

人
数
/辖

区
内

35
岁

及
以

上
常

住
居

民
数

×
10
0%

〕
 

随
机

抽
取

2
家

基
层

医
疗

卫
生

机
构

，
再

从
被

查
基

层

医
疗

机
构

中
分

别
随

机
抽

取
20

份
35

周
岁

以
上

得
居

民
健

康
档

案
作

为
现

场
核

查
样

本
。
查

阅
高

血
压

与
糖

尿
病

患
者

健
康

管
理

档
案

、

随
访

表
、

健
康

管
理

记
录

。
 

 

②
健

康
管

理

情
况
 

3 

将
筛

查
后

确
诊

高
血

压
、

Ⅱ
型

糖
尿

病
患

者
纳

入
健

康
管

理
，

年

内
对

已
纳

入
管

理
的

患
者

进
行

至
少

1
次

随
访

，
高

血
压

、
Ⅱ

型

糖
尿

病
患

者
健

康
管

理
率

达
10
0%

，
得

3
分

，
每

减
少

1
个

百
分

点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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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8.
规

范
化

管
理

落
实

情
况
 

①
对

高
血

压
、

Ⅱ
型

糖
尿

病

患
者

的
规

范

化
管

理
 

14
 

①
按

照
规

范
标

准
，

对
原

发
高

血
压

与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，
每

年

进
行

1
次

较
全

面
的

健
康

体
检

，
每

年
要

提
供

至
少

4
次

面
对

面

随
访

评
估

及
分

类
干

预
得

3
分

，
抽

查
发

现
1
例

未
体

检
扣

0.
4

分
，

扣
完

为
止

，
同

时
，

面
访

与
分

类
干

预
少

1
次

的
，

此
项

不

得
分

；
 

②
已

录
入

信
息

系
统

管
理

的
患

者
档

案
，

需
包

括
有

首
诊

登
记

表

和
病

程
记

录
，

信
息

齐
全

得
1
分

，
缺

一
项

扣
0.
5
分

；
 

③
有

双
向

转
诊

与
综

合
医

院
专

家
巡

诊
的

，
得

1
分

，
否

则
不

得

分
；
 

④
对

所
有

血
压

、
血

糖
控

制
不

满
意

需
转

诊
的

患
者

，
需

提
供

有

专
科

医
生

制
定

治
疗

方
案

，
得

1
分

，
抽

查
档

案
中

，
每

缺
少

1

人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；
 

⑤
每

一
位

纳
入

管
理

的
患

者
均

有
随

访
记

录
，

得
2
分

，
抽

查
档

案
中

发
现

1
例

未
随

访
，

扣
0.
5
分

，
同

时
，

血
压

、
血

糖
控

制

不
满

意
患

者
定

期
复

诊
发

现
1
例

无
记

录
的

，
扣

0.
5
分

，
2
分

扣
完

为
止

；
 

⑥
高

血
压

患
者

规
范

管
理

率
≥
60
%的

，
得

3
分

，
未

达
到

60
%

的
，

按
比

例
得

分
（

得
分
=高

血
压

患
者

规
范

管
理

率
/6
0%

×
3

分
）

，
同

时
，

如
若

在
抽

检
档

案
中

发
现

1
份

不
真

实
档

案
，
3

分
全

扣
；

〔
高

血
压

患
者

规
范

管
理

率
=按

照
规

范
要

求
进

行
高

血
压

患
者

健
康

管
理

的
人

数
/年

内
已

管
理

的
高

血
压

患
者

人
数

×
10
0%

〕
 

⑦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规
范

管
理

率
≥
60
%的

，
得

3
分

，
低

于
60
%

的
，

按
比

例
得

分
（

得
分
=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规
范

管
理

率
/6
0%

×
3
分

）
，

同
时

，
如

若
在

抽
检

档
案

中
发

现
1
份

不
真

实
档

案
，

3
分

全
扣

。
〔

Ⅱ
型

糖
尿

病
规

范
管

理
率
=按

照
规

范
要

求
进

行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健
康

管
理

的
人

数
/年

内
已

管
理

的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人
数

×
10
0%

〕
 

①
随

机
抽

取
10

份
高

血
压

患
者

健
康

档
案

，
不

足
10

份
全

部
抽

取
；
根

据
档

案
记

录
，
核

查
考

核
年

度
所

提
供

的
服

务
是

否
符

合
国

家
规

范
要

求
；
 

②
各

抽
查

10
份

高
血

压
患

者
、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不
失

访
档

案
，

根
据

档
案

记
录

，

核
查

考
核

年
度

所
提

供
的

服
务

是
否

符
合

国
家

规
范

要
求

，
通

过
电

话
、
上

门
访

视
等

形
式

，
核

查
档

案
真

实

性
；
 

③
按

纳
入

一
体

化
服

务
管

理
的

月
份

，
分

层
随

机
抽

取

30
份

管
理

档
案

，
核

查
辖

区
内

已
管

理
糖

尿
病

患
者

表
单

、
居

民
健

康
档

案
表

单

目
录

、
个

人
基

本
信

息
、
高

危
人

群
筛

查
记

录
、
健

康
体

检
表

、
诊

断
信

息
、
健

康
管

理
档

案
、
接

诊
记

录
、
随

访

指
导

记
录

、
治

疗
记

录
、
双

向
转

诊
记

录
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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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②
对

严
重
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
的
规

范
管

理
 

2 
至

20
18

年
底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患
者

规
范

管
理

率
达

到
80
%，

得
2

分
；

每
少

1%
，

扣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询

国
家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信
息

系
统

中
相

应
的

数
据
 

〔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规

范
管

理
率
%〕

 

 

9.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疾

病
的

管
理

效
果
 

①
严

重
精

神

障
碍

患
者

的

排
查

建
档

情

况
 

3 

①
参

与
以

乡
镇

（
街

道
）

为
单

位
，

综
治

、
卫

计
、

公
安

等
部

门

协
作

的
辖

区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动

态
排

查
，

得
1
分

，
不

参
与

的
全

扣
；
 

②
至

20
18

年
底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在
册

率
达

到
5‰

，
得

2
分

，
每

少
0.
1‰

，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询

国
家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信
息

系
统

中
相

应
的

数
据
 

〔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在

册
率

‰
〕
 

 

②
落

实
领

药

时
间

记
录

本

和
服

药
记

录

本
情

况
 

3 

对
辖

区
所

有
目

前
和

既
往

危
险

性
评

估
3
级

以
上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患
者

开
展

领
药

时
间

记
录

本
和

服
药

记
录

本
登

记
并

落
实

，
得

3

分
，

每
少

1%
，

扣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看

现
场

和
内

页
材

料
（

需

提
供

相
关

工
作

痕
迹

记
录

材
料

）
 

 

③
院

内
管

理

和
安

保
情

况
 

3 

院
内

管
理

和
安

保
工

作
符

合
规

范
，

得
3
分

，
每

发
现

一
项

安
全

隐
患

或
管

理
不

到
位

的
扣
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
出
现

住
院

患
者

走

脱
和

自
残

（
自

杀
）

意
外

的
按

责
任

比
例

扣
分

。
 

 

④
"一

历
五

单

"衔
接

管
理

工

作
制

度
执

行

情
况
 

2 

①
规

范
报

告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门

诊
、

住
院

病
例

，
得

1
分

，

出
现

漏
报

的
每

例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；
 

②
及

时
推

送
患

者
病

历
、

家
属

通
知

单
、

乡
镇

卫
生

院
（

社
区

卫

生
服

务
中

心
）

对
接

单
、

派
出

所
告

知
单

、
乡

镇
（

街
道

）
提

示

单
，

得
1
分

，
出

现
衔

接
不

畅
的

每
起

扣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 

⑤
对

基
层

医

疗
卫

生
机

构
、

民
营

精
神

专

科
医

院
的

指

导
与

督
导
 

3 

①
对

辖
区

所
有

基
层

医
疗

卫
生

机
构

开
展

指
导

和
督

导
2
次

，
得

1
分

；
每

少
1
次

扣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；
 

②
对

辖
区

民
营

精
神

专
科

医
院

开
展

指
导

和
督

导
2
次

，得
2
分

；

每
少

1
次

扣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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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10
.分

级
诊

疗
落

实
情

况
 

①
县

域
内

就

诊
率
 

2 
县

域
内

就
诊

率
不

低
于

90
%，

得
2
分

，
每

下
降

1%
扣

1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根
据

医
保

部
门

数
据

考
核
 

 

②
建

立
基

层

首
诊

制
度
 

2 

①
各

总
医

院
制

定
优

惠
措

施
，

提
供

便
捷

转
诊

服
务

，
引

导
群

众

到
基

层
首

诊
。

有
制

定
措

施
，

并
实

施
得

1
分

，
其

他
情

况
酌

情

扣
分

；
 

②
基

层
门

（
急

）
诊

量
占

辖
区

内
（

急
）

门
诊

总
量

比
例

≥
55
%，

得
1
分

，
每

降
低

1%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现
场

查
看

相
关

佐
证

材
料
 

 

③
建

立
健

全

双
向

转
诊

制

度
 

5 

①
各

总
医

院
建

立
双

向
转

诊
网

络
信

息
平

台
，

安
排

专
门

科
室

负

责
转

诊
事

宜
，

得
0.
5
分

，
有

双
向

转
诊

（
上

转
、

下
转

患
者

）

记
录

的
得

0.
5
分

；
 

②
各

总
医

院
应

当
为

下
级

医
院

预
留

一
定

比
例

门
诊

号
、

住
院

床

位
等

，
优

先
接

诊
下

级
医

院
上

转
的

就
诊

患
者

，
并

实
施

的
得

1

分
，

否
则

酌
情

扣
分

；
 

③
各

总
医

院
应

根
据

本
院

及
下

级
医

院
的

实
际

情
况

，
按

照
诊

断

难
度

、
治

疗
难

度
、

制
定

相
关

病
种

分
级

转
诊

流
程

，
并

实
施

的

得
1
分

，
否

则
酌

情
扣

分
；
 

④
下

级
医

院
上

转
病

人
人

次
占

总
出

院
人

次
的

30
%得

1
分

，
上

级
医

院
下

转
病

人
人

次
占

总
出

院
人

次
的

15
%得

1
分

，
每

降
低

1%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现
场

查
看

相
关

佐
证

材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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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11
.干

预
效

果
 

①
血

压
控

制

率
 

5 

高
血

压
患

者
血

压
控

制
率

≥
55
%的

，
得

5
分

，
低

于
55
%的

按
照

比
例

得
分

（
得

分
=现

场
测

量
的

高
血

压
患

者
血

压
控

制
率
/5
5%

×
5
分

）
。
 

〔
管

理
人

群
血

压
控

制
率
=年

内
最

近
一

次
随

访
血

压
达

标
人

数

/年
内

已
管

理
的

高
血

压
患

者
人

数
×
10
0%

；
血

压
控

制
达

标
值

为
＜
14
0/
90
mm
Hg
（

收
缩

压
＜
14
0m
mH
g
且

舒
张

压
＜
90
mm
Hg

）
，

65
岁

及
以

上
患

者
收

缩
压
<1
50
mm
Hg

和
舒

张
压
<9
0m
mH
g。

〕
 

①
现

场
随

机
抽

取
5
名

已

管
理

的
高

血
压

患
者

，
采

取

随
机

入
户

测
量

或
门

诊
测

量
的

方
法

，
统

一
现

场
测

量

血
压

并
记

录
，
计

算
现

场
核

实
的

血
压

控
制

率
。
 

②
记

录
被

抽
查

患
者

档
案

中
考

核
年

度
最

后
一

次
随

访
记

录
的

血
压

情
况

，
核

实

档
案

真
实

性
与

干
预

效
果

。
 

③
最

终
以

现
场

核
实

的
控

制
率

为
得

分
依

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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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核
项
目
 

考
核
指
标
 

考
核
内
容
 

分 值
 

评
分
标
准
 

考
核
方
法
 

考
核

得
分
 

②
血

糖
控

制

率
 

5 

糖
尿

病
患

者
血

糖
控

制
率

≥
55
%的

，
得

5
分

，
不

达
标

的
按

比

例
得

分
（

得
分
=现

场
测

量
的

糖
尿

病
患

者
血

糖
控

制
率
/5
5%

×
5

分
）

。
 

〔
管

理
人

群
血

糖
控

制
率
=年

内
最

近
一

次
随

访
空

腹
血

糖
达

标

人
数
/年

内
已

管
理

的
Ⅱ

型
糖

尿
病

患
者

人
数

×
10
0%

；
空

腹
血

糖
控

制
达

标
值

为
＜
7.
0m
mo
l/
L，

随
机

血
糖

控
制

达
标

值
为

≤

10
.0
mm
ol
/L

〕
 

①
现

场
随

机
抽

取
5
名

已

管
理

的
糖

尿
病

患
者

，
采

取

随
机

入
户

测
量

或
门

诊
测

量
的

方
法

，
统

一
现

场
测

量

血
糖

并
记

录
，
计

算
现

场
核

实
的

血
糖

控
制

率
。
没

有
条

件
测

量
空

腹
血

糖
时

，
采

用

糖
尿

病
患

者
随

机
血

糖
控

制
达

标
值

进
行

判
断

。
 

②
记

录
实

际
测

患
者

档
案

中
考

核
年

度
最

后
一

次
随

访
记

录
的

血
糖

情
况

，
核

实

档
案

真
实

性
与

干
预

效
果

。
 

③
最

终
以

现
场

核
实

的
控

制
率

为
得

分
依

据
。
 

 

③
严

重
精

神

障
碍

患
者

服

药
情

况
 

2 
至

20
18

年
底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患
者

服
药

率
达

到

60
%，

得
2
分

；
每

少
1%

，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询

国
家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信
息

系
统

中
相

应
的

数
据
 

〔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服

药
率
%〕

 

 

④
严

重
精

神

障
碍

患
者

规

律
服

药
情

况
 

3 
至

20
18

年
底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患
者

规
律

服
药

率

达
到

40
%的

，
得

3
分

；
每

少
1%

，
扣

0.
5
分

，
扣

完
为

止
。
 

查
询

国
家

严
重

精
神

障
碍

信
息

系
统

中
相

应
的

数
据
 

〔
严

重
精

神
障

碍
患

者
规

律
服

药
率
%〕

 

 

合
计
 

10
0 

考
核
得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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